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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上市公告书

(

摘要

)

特别提示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

于2016年8月4日受理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股东名册，本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377,049,18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

为377,049,180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146,449,598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发行底价为中泰化学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7.32元/股。 2016年4月12日，公司2015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90,239,0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并于2016年4月21日完成权益分派。 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的底价由7.32元/股调整为7.30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377,049,180股调整为不超过

378,082,192股。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公司已根据证监许可【2016】788号批复实施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为7.32元/股，发行数量为377,049,180股，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2,759,999,997.60

元。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2016年8月15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认购对

象锁定承诺期及上市流通时间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锁定承诺

期

上市流通时间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633,824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2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68,306,010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4,810,109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4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54,644,809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5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37,846,209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6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808,219 36个月 2019年8月15日

合计 377,049,180

另外，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

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中泰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票的锁定期 （暨限售

期）自动延长6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情况，参见上市公司于2016年5月10日

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实施情

况暨新增股份上市的相关信息参见本公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 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公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中泰化学、上市公司、

公司、本公司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092

新疆富丽达 指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标的资产之一

金富纱业 指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新疆富丽达控股子公司，标的资产之一

蓝天物流 指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标的资产之一

中泰集团 指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丽达和蓝天物流股东，交易对方

世纪宝伦 指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蓝天物流股东，交易对方

九洲恒昌 指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蓝天物流股东，交易对方

振坤物流 指 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蓝天物流股东，交易对方

鑫汇鑫 指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蓝天物流股东，交易对方

鑫和聚丰 指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蓝天物流股东，交易对方

浙江富丽达 指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富丽达股东，交易对方

泰昌实业 指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丽达股东，交易对方

富达担保/富达投资 指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新疆富丽达股东，交易对方

金丰纺织 指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金富纱业股东，交易对方

康源投资 指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富纱业股东，交易对方

永固零部件 指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金富纱业股东，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 指

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担保合计持有的新疆富丽达54%股

权；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永固零部件合计持有的金富纱业49%股权；中泰集

团、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合计持有的蓝

天物流100%股权

本次交易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交易对方 指

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担保、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永固零部

件、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

新疆自治区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 指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新疆国资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收购方）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

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出售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收购方）与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杭州

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出售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收购

方）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

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

资有限公司、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出售方）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富丽

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

金丰纺织有限公司、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洲

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资

有限公司、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

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

充协议》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收购方）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

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出售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收购方）与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

司、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资产

出售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资产收购方）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

公司、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出售

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富丽

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

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

利补偿补充协议》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配套募集资金股份认购合同》

《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指 《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配套募集资金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报告期 指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9月

东方花旗、独立财务顾

问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浦栋律师、浦栋律所、

浦栋

指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瑞华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10月修订）

《若干规定》、《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公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包括：

中泰化学通过向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担保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疆富丽达54%

股权，向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永固零部件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金富纱业49%股权，向中泰集团、世纪宝

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蓝天物流100%股权。

同时，中泰化学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276,000.00万元，

用于标的公司投资项目建设、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上市公司银行贷款。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新疆富丽达54%股权、金富纱业49%股权、蓝天物流100%股权，交

易对方为以上股权的持有者，具体如下：

交易标的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资产股权比例

新疆富丽达54%股

权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43.6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94%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45%

金富纱业49%股权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33.00%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8.00%

蓝天物流100%股

权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00%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20.00%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13.00%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0%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4.00%

刘金国 4.00%

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3.00%

（二）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收购新疆富丽达54%股权、金富纱业49%股权和蓝天物流100%股权所需支付的对

价分别为184,282.63万元、19,961.00万元和72,544.15万元，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三）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276,000.00万元， 不超过本

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标的公司投资项目建设、补充

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上市公司银行贷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截至2015年10月31日累

计投入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投入

金额

金富纱业130万纱锭项目二期 108,341.00 22,560.41 85,780.59

金富纱业20万纱锭项目 46,660.00 176.16 46,483.84

9万吨/年绿色制浆项目 28,618.00 670.04 27,947.96

蓝天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项目 18,000.00 255.25 17,744.75

补充蓝天物流营运资金 18,000.00 - 18,000.00

偿还中泰化学银行贷款 80,042.86 - 80,042.86

合计 299,661.86 23,661.86 276,000.00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一）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均为中泰化学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二）发行价格

1、定价原则

上市公司本次向13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90%，即7.32元/股。

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中泰化学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

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中泰化学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7.32元/股。

2、定价调整机制

根据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以及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补充协议》，若中泰化学股票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应相应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以及上市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者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

发行数量将按照深圳交易所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3、定价调整及最终发行价格

2016年4月12日上市公司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15

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90,239,0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含税）。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方式为：

假设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息，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计算结果采取进位制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派息：P1＝P0－D；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7.30元/股（7.30元/股=原发行价格7.32元/股

-每股派息0.02元）；募集配套资金经调整后的股票发行底价为：7.30元/股（7.30元/股=原发行价格7.32元/股

-每股派息0.02元）。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会决议未设定其他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定价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反映了市场定价的原则，定价合理，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经询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价格为7.32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的100.27%。

（三）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新疆富丽达54%股权交易作价为184,282.63万元， 金富纱业49%股权交易作价为

19,961.00万元、蓝天物流100%股权交易作价72,544.15万元，全部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7.30元/股，发行数量调整为379,161,340股，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3,313,234 203,870,256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853,446 74,055,785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706,510 13,744,062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1,422,092 11,453,385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18,364,919 18,415,234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52,102 4,464,299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452,102 4,464,299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19,820,806 19,875,110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12,883,524 12,918,821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955,202 4,968,778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3,964,161 3,975,022

刘金国 3,964,161 3,975,022

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2,973,121 2,981,267

小计 378,125,380 379,161,340

2、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中泰集团

同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数的不低于10%，在前述范围内，最终认购数量由中泰集团和公司董

事会协商确定。 本次中泰集团最终认购37,808,219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数的10.03%。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7,6000万元。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为7.32元/股，发行数量为377,049,18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759,999,997.60元，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633,824

2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68,306,010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4,810,109

4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54,644,809

5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37,846,209

6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808,219

合计 377,049,180

（四）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标的公司投资项目建设、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上市公司银行

贷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提高本次重组的整合绩效。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对方中泰集团承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中泰化学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中泰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票的锁定期（暨限售期）自动

延长6个月。

本次交易对方浙江富丽达、泰昌实业、富达担保、金丰纺织、康源投资、永固零部件、世纪宝伦、九洲恒昌、

鑫汇鑫、鑫和聚丰、刘金国、振坤物流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

本次交易对方中泰集团承诺：如果本次交易（包括中泰集团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后，中泰集团最终所持有中泰化学的股份超过中泰化学股份总数的24.49%，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的，则中泰集

团对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中泰化学股份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融资中，中泰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

限公司、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等五名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

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六）期间损益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由中泰化学享有；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

易前各自在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承担，交易对方应当在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中泰化学补偿。

交割日后，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损

益。 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15�日）之前，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

之后，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归中泰化学所有。

（七）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中泰化学于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中泰化学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2016年7月26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4,559,406 23.43

2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3,870,256 11.52

3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75,000,000 4.24

4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784,998 2.59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664,500 2.19

6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7,011,952 1.53

7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19,875,110 1.12

8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18,415,234 1.04

9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744,062 0.78

10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12,918,821 0.73

合计 869,844,339 49.16

截至2016年8月4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日），本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列表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2,367,625 21.08

2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3,870,256 9.50

3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75,000,000 3.49

4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68,306,010 3.18

5

申万菱信资产—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瑞

华定增对冲基金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4,810,109 2.55

6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54,644,809 2.55

7 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784,998 2.13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664,500 1.80

9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37,846,209 1.76

10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7,011,952 1.26

合计 1,058,306,468 49.30

四、本次增发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增发前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16年7月26日）

本次发行增加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84,947,853.00 44.36 377,049,180

1,161,997,

033.00

54.1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84,452,565.00 55.64 984,452,565.00 45.86

三、股份总数 1,769,400,418.00 100.00 377,049,180

2,146,449,

598.00

100.00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涉及发行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

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已按照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2014年12月26日，中泰化学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泰贯喜共同向新疆富

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593,877,545元增资新疆富丽达。 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合计持有新疆富丽达46%的股权。

鉴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对新疆富丽达存在一次增资，属于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

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此外，鉴于金富纱业为新疆富丽达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总额、营业

收入和资产净额已在新疆富丽达的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体现， 因此无需再纳入标的资产以上数值的计算范围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与交易额孰高 营业收入 资产净额与交易额孰高

新疆富丽达及金富纱业

（2014年）

514,354.07 366,151.42 265,122.46

蓝天物流（2014年） 74,376.96 180,702.04 74,376.96

合计 588,731.03 546,853.46 339,499.42

中泰化学（2013年） 2,541,473.00 1,204,585.28 845,840.87

比例 23.16% 45.40% 40.14%

是否构成重大 否 否 否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泰化学控股股东为本次交易对方之一，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之一浙江富丽达将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的股份，浙江富丽达为潜在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上市公司在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

1、2015年8月4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上市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3日上午开

市起停牌；2015年8月10日，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5年9月8日，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延期复牌公告》；2015年10月22日，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承诺不

晚于2016年2月3日前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2、2015年11月10日，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蓝天物流分别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交易对方向中

泰化学出售其所持有的新疆富丽达54%股权、金富纱业49%股权和蓝天物流100%股权。 2015年11月10日，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公司分别与持有新疆富丽达54%股权、

金富纱业49%股权和蓝天物流100%股权的股东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补

偿协议》，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3、公司2015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事项。 2015年12月11日公司分别与持有新疆富丽达54%股

权、金富纱业49%股权和蓝天物流100%股权的股东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和《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公司与中泰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4、2015年12月7日，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已完成新疆国资委备案手续（新国资产权备【2015】17号、18

号、19号）。

5、2015年12月23日，新疆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再融资方案及有关事项的

批复》（新国资产权【2015】405号），批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6、2015年12月28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7、2016年3月23日，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6年第20次并购重组

委工作会议无条件审核通过。

8、2016年4月15日，上市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富丽

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88号）。

9、2016年4月22日，标的资产所属工商局核准标的资产过户至中泰化学名下，并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10、2016年4月22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瑞

华验字[2016]第65010001号《验资报告》。

11、2016年4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受理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

册，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新股数量为379,161,340股。

12、2016年5月12日，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新股379,161,340股正式上市。

13、2016年8月4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受理上

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

东名册，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新股数量为377,049,180股。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本次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新疆富丽达54%的股权、金富纱业49%股权和蓝天物流100%股权。根据

购买协议， 交割日为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登记于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并领取新的营业执

照之日。 自资产交割日起，基于标的资产的一切权利义务及其孽生权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并按照目

标公司的章程享受股东权利和义务。

截止2016年4月22日，浙江富丽达等4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新疆富丽达54%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巴州工

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向新疆富丽达核发了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8016636451173” ）。 本次变更后，新疆富丽达将组织形式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者

控股的法人独资）；投资人及出资额为中泰化学出资122,448.979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0%。

截止2016年4月22日，金丰纺织等3名股东合计持有的金富纱业49%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巴州工商局为

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向金富纱业核发了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801062091008F” ）。 本次变更后，金富纱业将组织形式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投资人及

出资额为新疆富丽达出资7,6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51%，中泰化学出资7,3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

本总额的49%。

截止2016年4月22日，中泰集团等7名股东合计持有的蓝天物流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为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向蓝天物流核发了变更后的 《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4523408XP” ）。 本次变更后，蓝天物流将组织形式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人投资或者控股的法人独资）；投资人及出资额为中泰化学出资3,0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的100%。

（二）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浙江富丽达、中泰集团、泰昌实业、富达担保合计持有的新疆富丽达54%股权，金

丰纺织、康源投资、永固零部件合计持有的金富纱业49%股权，中泰集团、世纪宝伦、九洲恒昌、鑫汇鑫、鑫和聚

丰、刘金国、振坤物流合计持有的蓝天物流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到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三）期间损益的确认和归属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为新疆富丽达54%股权、金富纱业49%股权、蓝天物流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

登记完成日，即股权变更后新营业执照的签发日，为2016年4月22日。本次交易的过渡期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基

准日（2015年9月30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2016年4月22日）之间的期间。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由中泰化学享有；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

易前各自在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承担，交易对方应当在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中泰化学补偿。

交割日后，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损

益。 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15日）之前，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之

后，则过渡期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未发生亏损。

（四）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

关登记材料，并获得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经确认，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379,161,340股股份于该

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的

股份已于2016年5月12日在深交所上市。

（五）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中泰化学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共发出认购邀请书107份，其中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0家，

保险机构投资者5家，证券公司10家，发行人前20大股东，以及向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主动提交

认购意向书的52名投资者。 2016年7月12日9:00-11:30，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共收到7单申购报价单，其中有效申购单5单，无效申购单2单。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由于未能按认购邀请书要求在有效时间内提交完整的申购材料，因此其报价无效。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全部有效报价进行了簿记建档。 询价对象的有效申购报价具体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股数（股） 申购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7.95 74,591,161.00 592,999,729.95

7.55 116,688,673.00 880,999,481.15

7.46 121,313,619.00 904,999,597.74

2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

限公司

7.33 68,212,824.00 499,999,999.92

3

申万菱信 (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7.57 53,000,000.00 401,210,000.00

4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

有限公司

7.33 54,570,260.00 400,000,005.80

5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

司

7.32 106,967,213.00 782,999,999.16

7.31 108,071,135.00 789,999,996.85

7.30 109,589,041.00 799,999,999.30

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及定价的整个过程均经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见证。

2、确定的投资者股份配售情况

本次配售采取“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 申购报价结束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

销商）对收到的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有效申购的申报价格由高至低的原则进行排序，申报

价格相同的按照其认购金额由多至少进行排序，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金额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的

时间先后进行排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情况及上述配售原则，本次共发行377,049,180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

为7.32元/股，高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6家。 其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

无条件接受询价结果。 本次发行的投资者获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633,824

2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68,306,010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4,810,109

4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54,644,809

5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37,846,209

6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808,219

合计 377,049,180

3、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验资情况

2016年7月15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5名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

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2016年7月25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5名投资者已足额将认购款汇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

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2016年7月25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6】130621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6年7月25日止，东方花旗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

非公开发行全部募股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2,759,999,997.60元。

2016年7月29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01740006号《验资报

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6年7月26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2,759,999,997.6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2,673,585,787.12元。 其中， 股本人民币377,049,18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296,536,

607.12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最终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共6家，发行数量为377,049,180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2,759,999,997.60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788号” 文规定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数为6名，不超过10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

4、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阮琪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

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旗下富春定增传璞1号等122个产品进行认购。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

了《关于旗下投资组合投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说明》，认为该等投资组合不

存在因表决权行使构成一致行使人，且投资组合合计持股超5%的情况。

2）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32号7幢214室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汤运军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

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

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会议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止本公告书签署日，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3）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希雅路69号2幢4层4021室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过振华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书签署日，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旗下的申万菱信资产—招商银行—华润信托—瑞华定增对冲基

金2号集合进行认购。

4）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安徽省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方爱云

经营范围：

图书、报刊、体育用品、玩具、摄影器材批发、零售、出租及网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16年7月13日前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为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

限公司孙公司。 截止本公告书签署日，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池州市东方

辰天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5）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山北路968号B座0－125室

注册资本： 10,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方爱云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停车场管理，五金电料、灯具、建筑材料、水暖管道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16年7月13日前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为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

限公司孙公司。 截止本公告书签署日，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6）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

注册资本： 194,437.1992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洪欣

经营范围：

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泰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在最近一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发生额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电石 576,692,730.85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物资 4,244,670.21

托克逊县新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灰石 344,524.74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569,790,366.96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助剂 150,992,456.43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费 213,651,555.06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 147,849,857.81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阜康加油站 成品油 15,815,539.34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65,430,558.60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费 7,889,926.79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电石 328,518,542.78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煤 3,255,463.34

②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年发生额

中泰集团 信息服务费、工程等 851,681.66

新疆中泰新丝路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费、工程等 71,931.61

中泰（丹加拉）新丝路纺织产业有限公司 出口商品 121,643,753.86

中泰（哈特隆）新丝路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设备 86,799,496.12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除尘布袋、轴承等 3,206,850.85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工程等 231,062.38

托克逊县新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果品 715.04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聚氯乙烯等 12,993,130.99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费、工程等 150,613.54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费 79,547.63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596,400.88

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费 42,349.95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费 2,653,858.77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果品 1,072.57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果品 1,430.09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等 22,299.37

（2）关联租赁情况

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5年确认的租赁收入

中泰集团 房屋建筑物 5,658,901.60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748,396.00

新疆天通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建筑物 345,260.00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建筑物 83,752.90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1,541,760.00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物 88,330.00

5、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受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新增377,049,180股股份的相关登记申请，并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

正式列入本公司的股东名册。经确认，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登记到账，

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中泰化学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发生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

的调整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发行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重组过程中，交易对方对新增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事项作出了相关承诺，

前述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于2016年5月10日在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中披露。

本次发行中，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合同》及发行

对象出具的承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五名认购对象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为

十二个月，自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计算。 本次发行中，中泰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以上协议和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中泰化学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后续工商变更登记

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九、中介机构结论性意见

（一）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认为：

1、中泰化学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以及认购对象的选择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的要求。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泰化学具备非

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二）律师的结论意见

法律顾问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认为：

中泰化学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所涉及标的资产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中泰化

学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本次交易中泰化学向浙江富丽达等13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合计为379,

161,340股人民币普通A股股票、 向6名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合计为377,049,180股人民币普通A股股票，

前述交易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中泰化学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股票上市事宜、以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事宜，中泰化学本次交易实施前述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证券代码：002092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数量及限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377,049,180股，发行价格为7.32元/股。 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锁定承诺

期

上市流通时间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633,824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2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68,306,010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3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4,810,109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4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54,644,809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5 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 37,846,209 12个月 2017年8月15日

6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808,219 36个月 2019年8月15日

合计 377,049,180

四、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6年8月15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

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东方花旗证券在财务

顾问协议中明确了东方花旗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对中泰化学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之日起，剩余会计年度及后续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督导期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结合本次交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

起15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8月12日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八月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6-08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套融资认购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88号），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中泰化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已完成相关实施工

作。

本次交易过程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对新增股份锁定、避免 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

交易等事项作出了相关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

本次配套融资中，中泰集团承诺：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池州市东方辰天

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银邦置业有限公司等五名投资者承诺：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方严格按照要求履行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之 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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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

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002092

信息披露义务人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10层

邮政编码：830000

联系电话：0991-3928828

信息披露义务人2：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路76号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后峡环鹏公司

邮政编码：830035

联系电话：0991-5930959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

有限公司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文章另有所指或加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中泰化学/上市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国资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乌鲁木齐国资委 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泰集团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环鹏公司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国资经营公司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万元、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1号1503室

注册资本：194,437.1992万元

实收资本：179,159.5818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16501005991597627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资产管理服务。

经营期限：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9层

联系人：田静

联系电话：0991-39288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基本情况：

名称：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路76号

注册资本：19,230万元

实收资本：19,23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良甫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91650100228735599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煤地下开采、生产、销售（限分公司经营）；汽油、易燃液体：柴油零售（限分公司经营）；货

物运输。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煤化工产品的研发，机械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高

分子材料的加工、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金属制品，石油制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锅炉维修（限后峡分支机构经营）；电力设施的安

装；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经营期限：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后峡环鹏公司

联系人：王芳玲

联系电话：0991-5930959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图

本次中泰化学增发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本次中泰化学增发完成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关系

主营业务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粘

胶短纤、纱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控股 煤炭经营、普通货物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控股 铁路物流与仓储

新疆中泰新丝路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

控股

农业、畜牧业、渔业的投资，农业技术咨询、农副产品加

工，棉纺织品、服装的加工销售，包装物加工，金属制品加

工，货物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 控股 货物销售和进出口贸易

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

容器、管材制造；塑料制品制作及安装，金属制品防腐，化

工石油设备管道的安装，设备、阀门、钢瓶维护等

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控股

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

务

新疆中泰昆玉新材料有限公

司

控股 化工产品销售

新疆中泰华油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控股 油气资源的投资与开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关系

主营业务

新疆升晟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复合式高通过性差速传动装置及拖拉机、农用车、变压

器、电焊机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农业机具、电工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高分子材料加工及销售

乌鲁木齐环鹏水泥制造有限公

司

控股 水泥，水泥熟料，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

乌鲁木齐环鹏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 乙炔生产；彩色路面砖的生产、销售

乌鲁木齐环鹏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控股

住宅区的物业管理，各种电工产品的维修，电气焊，干

洗；销售：房屋租赁，饮用水设备的清洗，供暖服务，非占

道停车场服务

乌鲁木齐后峡房产物业管理中

心

控股

房产物业管理，牲畜、家禽饲养（种畜禽除外），蔬菜种

植，百货销售。

乌鲁木齐市和静农牧场 控股 农业、林业、畜牧业。

乌鲁木齐环鹏巴仑台铁厂 控股

铁矿石开采、普通货物运输。 炼铁，铸铁件、铁矿石加

工，矿山机械设备租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和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主要从事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环鹏公司主要从事煤地下开采、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除

外），煤化工产品的研发，机械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高分子材料的加工、销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财务数据见本报告书“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5年内的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5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长期居留权

王洪欣 董事长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陈道强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唐湘零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余小南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刘新春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张干卿 纪委书记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注：由新疆自治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第一监事会行使监事会职能。

（二）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长期居留权

李良甫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张万春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何国仓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谭顺龙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张劲栋 董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帕尔哈提·托合提 党委副书记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陆丽敏 纪委书记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田清良 副总经理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王芳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朱国荣 总经济师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黄卫国 总工程师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苗建美 总会计师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程建国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刘明 监事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万进军 监事、工会主席 中国 乌鲁木齐市 否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

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以及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已发行股份的5%以上的股权。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权益变动决定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中泰集团为更好的支持中泰化学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认购承诺，认

购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

份的可能。

若发生上述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生效条件

2016年7月18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宜达

成《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合同》。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414,559,406股股份，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23.43%；环鹏公司

持有中泰化学75,000,000股股份，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4.24%。 信息披露义务人环鹏公司是中泰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中泰集团与环鹏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中泰集团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中泰化学共计27.67%的股权。 本

次权益变动后，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 452,367,625股股份，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21.08%；环鹏公司持有中

泰化学75,000,000股股份，占中泰化学总股本的3.49%。 中泰集团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中泰化学共计24.57%

的股权。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基本情况

中泰集团与中泰化学于2016年7月18日签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人

发行人（甲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乙方）：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认购股数量、认购价格

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37,808,219股，认购价格为 7.32�元/股。

3、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乙方认购股款总金额为276,756,163.08�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4、认购股份之限售期限

自乙方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控股权变更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中泰集团

仍为中泰化学的控股股东。

四、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452,367,625股，环鹏公司持有中泰化学75,000,000股

。 限售股份情况为：（1） 中泰集团承诺在2017年5月10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无限售流通股340,

503,621股；（2）74,055,785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泰集团新增股数，限售期限为三十六个月，限售期

至2019年5月12日；（3）37,808,219股为中泰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数， 限售期限为三十六个月；

（4）环鹏公司承诺在2017年5月10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无限售流通股65,029,880股；（5）环鹏

公司另有冻结股数9,970,120股。

中泰集团、环鹏公司所持中泰化学股份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中泰集团本次以现金认购中泰化学非公开发行股票，为自有资金。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中泰化学主营业务或者对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

整的计划。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对中泰化学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中泰化学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

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中泰化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泰化学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七、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对中泰化学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国资委仍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中泰集团仍为中泰化学控股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中泰化学的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中泰化学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

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独立。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股份认购后，中泰化学控股股东仍为中泰集团，中泰集团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

公司，由新疆国资委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中泰集团主要

进行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资产管理服

务，其下属企业中无从事与中泰化学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企业，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下属企业与

中泰化学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经过中泰化学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对以上关联交易不造

成影响。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 与中泰化学之间的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

1、2015年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共计198,204.79万元，2016年1-3月为

49,400.75万元。

2、2015年中泰化学与环鹏公司各类关联交易金额33,177.40万元，2016年1-3月为8,367.40万元。

（二）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1、中泰化学五届十四次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中泰集团及其下属公司2015年继续租用公司科技研发中心部分楼层，2015年确认租金收入

846.64万元。

2、经中泰化学五届三十次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中泰化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

泰集团为中泰化学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目前该事项已实施完毕。

二、与中泰化学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不存在与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

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更换中泰化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2015年11月10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富

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2015年12

月11日，前述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2015年11月10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刘金国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2015年12月11日，前述各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2015年11月10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签署了《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 2015年12月11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签署了《关于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补充合同》。

2016年7月18日，中泰化学与中泰集团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宜达成《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合同》。

除上述协议之外，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中泰化学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

者安排。

第八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前

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1、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在2016

年2月12日至2016年8月12日期间买卖中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人员 交易日期 交易类别 成交数量（股） 股票余额（股）

赵爱琴 （张干卿

配偶）

2016/3/28 卖出 -1000 0

除此之外，中泰集团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没有买卖中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2、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环鹏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在2016

年2月12日至2016年8月12日间买卖中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人员 交易日期 交易类别 成交数量（股） 股票余额（股）

陆丽敏 2016/4/7 卖出 -500 0

除此之外，环鹏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直系亲属没有买卖中泰化学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中泰集团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度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

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

年度

资产 4,044,885.63 3,441,412.80 2,802,679.37

负债 2,920,176.10 2,465,355.16 1,985,222.70

所有者权益 1,124,709.53 976,057.64 817,456.67

资产负债率 72.19% 71.64% 70.83%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度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

营业收入 1,659,854.28 1,215,669.58 1,316,032.35

营业利润 -14,873.73 34,965.27 7,045.25

利润总额 15,343.54 40,909.01 12,955.21

净利润 8,068.00 33,573.91 8,800.89

净资产收益率 0.77% 3.74% 1.10%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8.85 241,435.35 327,103.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766.80 -228,756.39 -559,494.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708.44 104,137.87 181,685.70

以上财务数据中2013年财务数据经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4年、2015年财务数据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环鹏公司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度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

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

资产 199,100.88 190,812.90 174,937.77

负债 104,663.68 96,770.69 93,122.39

所有者权益 94,437.20 94,042.21 81,815.38

资产负债率 52.57% 50.71% 53.23%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2015年

度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

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

营业收入 55,157.12 61,518.44 61,626.03

营业利润 -3,426.99 -961.63 -1,215.17

利润总额 668.36 857.14 830.92

净利润 663.55 865.90 846.17

净资产收益率 0.70% 0.98% 0.9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9.62 8,645.77 24,275.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9.41 -2,838.90 -2,088.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7.72 -1,455.21 -24,669.44

以上财务数据经新疆国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

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签署日期：2016年8月1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良甫

签署日期：2016年8月12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2016年7月18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合同》。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报表。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费翔

电话：0991-8751690

传真：0991-8751690

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乌鲁木齐市

股票简称 中泰化学 股票代码 002092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乌鲁木齐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

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中泰集团持有中泰化学414,559,406股，持股比例23.43%

环鹏公司持有中泰化学75,000,000股，持股比例4.24%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新增37,808,219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1.76%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在未来12个月内，存在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

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

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签署日期：2016年8月1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良甫

签署日期：2016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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